
农业部淡水养殖病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农业部淡水养殖病害防治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

室）的建设和运行，提高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依照《农业部重点

实验室管理办法》，结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重点实验室是依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建设的科研实体，实行人、

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 

第三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合作、共享”的运行机制。 

 

第二章 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  

第四条 重点实验室的发展目标是: 完善鱼病学科的建设，形成结构合理、优势

突出的学科布局，加强学科交流与合作，促进鱼病学科的整体发展；根据国家重

大需求，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研究鱼病学的基础理论，研发关键技术和产品，控

制水产养殖病害，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科

带头人，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加强实验室平台建设，提升科研装备和研究

条件，保证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硬件需求；健全制度，完善运行机制，保障

实验室高效运行。 

第五条 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以渔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围绕淡水养殖病

害防控，开展鱼病学的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加强实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第六条 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鱼类免疫学，研究鱼类免疫组织

和细胞的组成及发生，研究特异和非特异性免疫分子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并针对

经济鱼类主要疾病的疫苗、佐剂以及免疫增强剂开展应用性研究；2.病原生物学，

研究水生动物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的生物学特性、分子特性和敏感药物，

促进病原检测技术和防治药物的研发；3.流行病学，研究病原生物的繁殖、增长、

生命周期和传播流行规律，以及它们与宿主和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关系；4.研究

水体和鱼类肠道有益微生物的分布、定植、增殖规律及改善水质的机理，促进益

生菌产品的研发。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设主任 1 名。重点实验室主任职责：全面

负责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财务开支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八条 重点实验室设秘书 1 名，协助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处理日常事

务。 

第九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民主决策，建立室务会会议制度，室务会由重点实验室

主任、各研究方向负责人、以及依托单位业务负责人、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等组

成。重点实验室室务会职责：提出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规划、任务目标、研究方向

和工作计划，拟定开放课题指南，研究确定绩效考核等重大事宜。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 11位委员组成，设主任 1名，副主任 2名，指

导监督实验室主任按照实验室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开展工作，评价学术水平和科

研成果等。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 

 

第四章 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  

第十一条 为了保证仪器设备的高效运转，重点实验室建立和健全仪器设备使用

制度，统筹制定仪器设备的共享方案，有计划地实施科研仪器设备的更新改造，

不断提高重点实验室的装备水平，保障科研仪器设备的高效运转和开放共享。  

第十二条 重点实验室围绕发展目标和研究方向设立开放课题，主要面向国内本

领域的科技人员开放。  

第十三条 重点实验室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技合作和交流，参与重大科技合作计

划；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研究人员来重点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第五章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第十四条 重点实验室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流动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十五条 重点实验室人员实行聘任制，根据考评结果竞争聘任，每届任期 5年。

实验室积极引进和聘请国内外高级客座研究人员，特别是吸引优秀的青年科技人

才到实验室进行各种方式的合作研究。 

第十六条 根据精干高效的原则，实验室不断优化和稳定固定人员队伍的配置，



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条件培养和吸引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

素质。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重点实验室公共经费主要用于日常运行、公共仪器设备维护和更新，

组织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会议、设立开放课题等。  

第十八条 重点实验室经费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自觉接受财务和审计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知识产权、安全、保密、档案管理、学风建设等按国家、部门有关规

定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办法执行。 


